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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州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 

 

第一部分 环境质量状况 

一、环境空气 

（一）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1.概况 

2017 年广州市环境空气质量比 2016 年略有下降，但

PM2.5年均值首次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空气质量达标 294

天，同比减少 16 天；达标天数比例 80.5%，同比减少 4.2 个

百分点。环境空气中，PM2.5平均浓度为 35 微克/米 3，同比

下降 2.8%；PM10平均浓度为 56 微克/米 3，同比持平；二氧

化氮平均浓度为 52 微克/米 3，同比上升 13.0%；二氧化硫平

均浓度为 12 微克/米 3，同比持平；一氧化碳第 95 百分位浓

度为 1.2 毫克/米 3，同比下降 7.7%；臭氧第 90 百分位浓度为

162 微克/米 3，同比上升 4.5%（见图 1 和表 1）。 

2012 年执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以来，广州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见图 2 和图

3）。2017 年广州市环境空气 6 项指标中，二氧化硫、一氧化

碳、PM10和 PM2.5浓度达标，二氧化氮浓度超标 0.30 倍，臭

氧浓度超标 0.0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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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7 年广州市环境空气质量主要指标及同比 

 

表 1 2017 年空气质量达标情况 

单位：天 

达标天数比例 达标天数 
其中： 

优 良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严重污染 

80.5% 294 75 219 62 7 2 0 

 

 

图 2 2012-2017 年空气质量达标情况 

 

36 

56 
46 

12 

155  

84.7  

35 

56 52 

12 

162  

80.5  

0 

50 

100 

150 

200 

PM2.5 PM10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 O3 达标比例(%) 

微克/米3 2016年 2017年 

256 260 
282 

312 310 
294 69.9 71.2 

77.5 
85.5 84.7 

80.5 

0 

20 

40 

60 

80 

10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达标天数 达标天数比例 



 3 

 

图 3 2012-2017 年广州市空气质量类别 

 

2.二氧化硫浓度 

2017 年广州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为 12 微克/

米 3，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标准限值：60 微克/米 3），

与 2016 年持平。 

2010-2017 年，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呈逐年下降趋势，

2017 年平均浓度比 2010 年下降 63.6%（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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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0-2017 年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 

 

3.二氧化氮浓度 

2017 年，广州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平均浓度为 52 微

克/米 3，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0.30 倍（标准限值：40

微克/米 3），比 2016 年上升 13.0%。 

2010-2017 年，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呈波动变化（见图 5）。 

 

 

图 5 2010-2017 年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 

 

4.PM10浓度 

2017 年，广州市环境空气中 PM10平均浓度为 56 微克/

米 3，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标准限值：70 微克/米 3），

与 2016 年同比持平。 

2010-2017 年，PM10年平均浓度呈下降趋势，2017 年平

均浓度比 2010 年下降 18.8%（见图 6）。 

53 
49 49 

52 
48 47 46 

52 

0 

20 

40 

60 

8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NO₂年均值 标准限值 



 5 

 

图 6 2010-2017 年 PM10年平均浓度 

 

5.PM2.5浓度 

2017 年，广州市环境空气中 PM2.5平均浓度为 35 微克/

米 3，首次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标准限值：35 微克/

米 3），比 2016 年下降 2.8%。 

2012-2017 年，PM2.5年平均浓度呈下降趋势，2017 年平

均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31.4%（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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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2-2017 年 PM2.5年平均浓度 

 

6.臭氧浓度 

2017 年，广州市环境空气中臭氧第 90 百分位浓度为 162

微克/米 3，略超《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标准限值：160 微克

/米 3），比 2016 年上升 4.5%。 

2012-2017 年，臭氧第 90 百分位浓度波动变化，2017

年臭氧第 90 百分位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11.0%（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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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0-2017 年臭氧第 90 百分位浓度 

 

7.一氧化碳浓度 

2017 年，广州市环境空气中一氧化碳第 95 百分位浓度

为 1.2 毫克/米 3，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标准限值：4

毫克/米 3），比 2016 年下降 7.7%。 

2010-2017 年，一氧化碳浓度处于较低的浓度水平并持

续下降，2017 年一氧化碳第 95 百分位浓度比 2010 年下降

40.0%（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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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0-2017 年一氧化碳第 95 百分位浓度 

 

（二）各行政区环境空气质量 

2017 年，以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我市 11 个行

政区中：从化、增城、花都区空气质量相对较好；荔湾、越

秀、海珠区空气质量相对较差（见图 10）。 

PM2.5浓度相对较高的行政区：荔湾、海珠区（见表 2）； 

PM10浓度相对较高的行政区：黄埔、荔湾、白云区； 

二氧化氮浓度相对较高的行政区：越秀、荔湾、天河区； 

臭氧第 90 百分位浓度相对较高的行政区：南沙、番禺、

花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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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7 年各行政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表 2 2017 年广州市与各行政区环境空气质量主要指标 

排名 行政区 
综合 

指数 

达标

天数

比例 

二氧

化硫 

二氧

化氮 
PM10 PM2.5 

一氧化

碳 
臭氧 

1 从化区 3.04 94.0 11 21 36 23 1.1 143 

2 增城区 3.88 90.1 11 28 47 35 1.4 156 

3 花都区 4.07 85.8 14 35 50 32 1.2 166 

4 黄埔区 4.31 87.7 13 41 62 34 1.0 154 

5 南沙区 4.42 84.1 17 43 50 31 1.4 177 

6 天河区 4.45 82.5 10 53 50 34 1.2 156 

7 番禺区 4.49 82.2 12 45 54 35 1.4 168 

8 白云区 4.54 84.9 10 49 59 35 1.4 152 

9 海珠区 4.57 84.4 12 49 56 36 1.3 159 

10 越秀区 4.68 78.4 11 59 56 33 1.2 156 

11 荔湾区 4.82 77.3 11 57 59 38 1.4 151 

 广州市 4.61 80.5 12 52 56 35 1.2 162 

 标准   60 40 70 35 4 160 

注：1.单位：微克/米 3（一氧化碳为毫克/米 3，综合指数无量纲，达标天数比例

为%）；2.广州市为 10个国控点统计值；3.一氧化碳为第 95百分位浓度，臭

氧为第 90百分位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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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监测点环境空气质量 

2017 年，全市 51 个国控、市控监测点中，从化良口、

增城派潭、从化街口、花都梯面等测点空气质量较好，番禺

大石、荔湾西村、公园前、海珠湖等测点空气质量较差（见

图 11）。 

 

图 11 2017 年 51 个监测点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四）酸雨 

2017 年，广州市降水 pH 值为 5.96，比 2016 年上升

0.54 个 pH 单位，酸雨频率为 12.7%，比 2016 年减少 16.7

个百分点（见图 12）。 

2010-2017 年，降水 pH 值呈上升趋势，酸雨频率呈下

降趋势，降水酸度继续减弱，酸雨污染持续减轻。2017 年

降水 pH值比 2010年上升 0.90个 pH单位，酸雨频率比 2010

年下降 38.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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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0-2017 年降水 pH 值和酸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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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饮用水源地水质 

2017 年，广州市 10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为 100%。自 2011 年起，广州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 100%（见表 3）。 

表 3 2010-2017 年广州市城市集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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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0 100 

备注： 

1、2010 年 9 月底起，江村、石门、西村水厂已启用西江广州引水水源，水

源地由原来 8 个减至 6 个。 

2、2013 年 1 月起，增加沙湾水道黄阁水厂水源、沙湾水道东涌水厂水源、

流溪河花都段水源三个水源地，水源地由 6 个变为 9 个。 

3、2014 年 5 月起，增加流溪河从化第三水厂水源和增江河柯灯山水厂水源，

水源地由 9 个变为 11 个；2014 年 7 月起，白坭河巴江水厂水源停止取水，水源

地由 11 个变为 10 个。 

 

（二）主要江河水质 

2017 年，全市纳入《广东省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的

地表水国考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为 66.7%，无劣Ⅴ类水体（见

图 13）。 

 

图 13 2017 年广州市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流溪河从化段、增江、东江北干流、市桥水道、沙湾水

道、蕉门水道等主要江河水质优良，珠江广州河段黄埔航道、

狮子洋水质受轻度污染，珠江广州河段西航道受中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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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污染河段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和溶解氧。 

（三）主要河涌水质 

2017 年，每月发布水质监测信息的 53 条重点整治河涌

（河段）中，7 条河涌（河段）达到或优于Ⅴ类水体，46 条

河涌属劣Ⅴ类水体；水质指数（WQI）在 100 以下、101~150、

151~200 和 201 以上的河涌分别有 9 条、36 条、7 条和 1 条。

水质劣Ⅴ类河涌的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

呈耗氧性有机污染特征（见图 14）。 

 

图 14 2017 年广州市重点整治河涌水质状况 

（四）入海河口水质 

2017 年，全市 3 条主要入海河流中，莲花山水道入海河

口水质稳定为Ⅳ类，达到功能用水要求，洪奇沥水道入海河

口和蕉门水道入海河口年均水质为Ⅱ类，优于功能用水要求。 

 

三、声环境 

2017 年城市区域声环境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55.3 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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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6 年持平。影响区域声环境的主要声源为生活噪声和

交通噪声，分别占 47.1%和 30.4%（见图 15）。 

 

图 15 2017 年城市区域声环境主要声源构成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69.0 分贝，与 2016

年持平。 

 

第二部分 措施和行动 

2017 年，全市环保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决策部署，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为

核心，大力推进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全面实施各项污染

防治举措，推动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各项工

作取得积极进展。 

一、大力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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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在中央环保督察

组进驻督察结束后，立即研究部署并持续推进督察整改工作。

2017 年，我市多次组织召开督察整改专题会议和现场实地调

研督导，市领导多次对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作出批示，成

立了由温国辉市长任组长的市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大力推动整改工作落到实处。3 月 15 日，我市印发初

步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经修改完善后上报省；8 月 16 日省整

改方案正式印发后，我市再次修改完善后于 11 月 14 日正式

印发我市整改方案。2017 年，省明确我市负责的整改任务中，

3 方面已完成；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中，841 件已完成

整治、消除污染。 

二、加强优化发展作用 

一是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印发实施《广州市城市环境总

体规划（2014—2030 年）》，基本划定我市生态保护红线，推

进环境规划参与“多规合一”。二是提升环评服务水平。26 类

建设项目免于环评审批管理。2017 年，纳入“攻城拔寨”作战

图的 173 个重大项目中，124 个已通过环评，9 个免于环评

管理，环评完成率为 76.88%；全市审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1925 个，备案环评登记表 9554 个，涉及总投资 8110.07 亿

元；批准竣工环保验收项目 1641 个，涉及总投资 1363.57 亿

元；否决或暂缓审批环评 33 个，验收 9 个。三是完成总量

目标任务。印发实施《广州市 2017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计划》，共安排了 11 项任务 130 个减排项目，预计可以完成

省政府下达我市的年度减排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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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续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计划》 

35 台 535.9 万千瓦燃煤发电设施完成超洁净排放改造，

燃煤机组基本实现超洁净排放；开展锅炉排放专项执法行动，

对 221 家企业 308 台锅炉开展执法检查，立案查处 21 宗环

境违法行为；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扩大至全市行政区域。

完成纳入广州市十件民生实事的 545 座加油站、13 座储油库

油气回收系统评估整改工作；完成 209 家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重点企业末端治理。对重型柴油车和轻型柴油客车实施国Ⅴ

排放标准；将黄标车限行范围扩大至全市行政区域，淘汰黄

标车 9759 辆，基本完成全市黄标车淘汰工作；推进公交车

电动化，新增采购纯电动公交车 2452 辆并已全部交付。加

大城市扬尘污染防控力度，抽查工地 880 个，对未落实“六个

100%”的责令整改。控制内河船舶油品硫含量从 350ppm 下

降至 50ppm。秋冬季节坚决采取强化防控措施。 

2017 年，我市全面完成国家“大气十条”空气质量改善终

期考核目标任务；空气质量达标 294 天、比例为 80.5%；PM2.5

平均浓度为 35 微克/立方米、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在国家中

心城市中率先达标；PM10、二氧化硫平均浓度分别为 56 微

克/立方米、12 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二氧化氮平均浓度

5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3%。 

四、推动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印发实施《广州市水环境质量达标方案》。通过现场督

导、约见、发送超标预警函、挂牌督办、通报等方式督促各

区各单位全力做好考核断面水质达标工作。推进实施《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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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整顿重点河涌流域“散乱污”场所的通

告》，全市共排查“散乱污”场所约 2.4 万个，完成清理整顿约

2.2 万个，完成率约 91%。 

2017 年，我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保

持 100%；13 个国考和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为 53.8%，达到

省考核要求；劣 V 类水体比例 15.4%，与 2016 年同比持平。 

五、积极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各项工作 

出台《广州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广州

市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2017-2020）》。进行农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开展 3407 个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

采样和监测工作；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对全市 906 家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重点行业企业进行环境调查。

完成全市 91 个国控、108 个省控土壤点位布控和监测工作。

管控工业企业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风险，开展 51 个重点地

块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完成 12 个地块的治理修复工

作。 

六、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印发实施《广州市 2017 年噪声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计划》，

修订《广州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开展夜间施工噪声、学校

周边工业企业噪声、社会生活噪声扰民专项整治行动，做好

各项考试声环境保障工作。 

七、强化重金属、辐射与固体废物环境管理 

印发实施《广州市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 2017 年度实施

方案》，制定《广州市重金属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每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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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控重金属重点企业废水、废气监督性监测，更新我市

2016 年度汞污染排放源企业名单。做好核技术利用项目和严

控废物处理许可证等审批工作。进一步深化危险废物规范化

管理，推进广州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组织开展辐

射环境、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完成我市环境激素类化学

品生产使用情况调查。 

八、继续保持环境监管执法高压态势 

2017 年，我市环保部门共联合开展水环境、小锅炉、重

点行业专项执法等环保专项行动 22 次，检查企业 68906 家、

机动车单位 20106 家，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5103 宗，按

时办结环境信访案件 37994 件，妥善处置一般环境应急事件

19 起。对白坭河（白云和花都段）水环境整治等 7 个突出环

境问题及 5 家重点企业进行挂牌督办，对 135 家企业 2016

年度环境信用状况进行评价。 

配合开展省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专项督查，专项督查组检

查我市 953 家企业，我市立案 271 宗，责令改正 246 宗，查

封 15 宗。我市自行组织开展重点环境问题交叉执法督查，

第一阶段检查企业 451 家，立案 136 宗，责令改正 274 宗，

查封 25 宗；第二阶段检查企业 2172 家，立案 328 家，责令

改正 291 宗，查封 30 家。 

九、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强化“四个意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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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市委巡察问题整改“回头看”，巡察组反馈的问题全部整

改完成。召开 2017 年党建工作会议、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汇报会，规范党组织设置，组织基层党支部培训。组

织推进基层正风反腐专项治理，重点治理 3 个直属单位，加

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 

十、队伍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 

经市政府同意，印发实施《广州市建立镇（街）园区环

境保护监督检查员队伍实施方案》，组建总规模达 2747 人的

镇（街）园区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员队伍，在全省属首创。成

立市环保局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完成

各区垂改工作调研。局党组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严格

贯彻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选优配强局

机关中层干部、直属单位班子成员及优秀科级干部，激发局

系统干部队伍活力。强化干部监督工作，扎实做好领导干部

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加大干部队伍培训力度，初步形成

了专题培训、干部轮训、高校送培等多层次、多平台的培训

工作机制。此外，进一步加强扶贫帮扶、精神文明建设和保

密、档案管理工作。 
 


